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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学校财务管理，规范财经工作秩序，明确经济责任，

提高工作效率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会计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》等规定，以及《山

东职业学院校院（部）两级管理实施方案》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审批原则 

（一）预算管控原则。实行“先有预算，后有支出”的审批

制度，学校的各项经费支出必须纳入预算管理，不得超预算或无

预算支出。 

（二）权责匹配原则。实行“责、权、利”相结合和“谁主

管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审批制度。业务处室对业务的真实性负

责，财务审计处对业务的合法合规性负有审查责任。单位（部门）

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是经费报销审批的第一责任人。 

（三）归口管理原则。部分经费实行归口管理的审批原则。

其中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运行及购置、会议经费由办公室审批；

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由国际交流学院审批；培训经费由人事处审

批。 

二、审批权限 

（一）一般经费审批权限。一般经费由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

审批。其中单项支出 1 万元以下的由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审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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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万元（含 1 万元）至 3 万元的，须经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，3

万元以上（含 3 万元）的，还需经校长审批。实行归口管理的经

费报销还需经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。 

（二）因公借款审批权限。因公借款需在预算范围内由借款

人申请，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和财务部门负责人批准并经分管财务

校领导签批后由校长审批。因公借款严格坚持“一事一借、一借

一清，前款不清，后款不借”的原则，坚决杜绝一事多借、一借

多用、长期挂账、个人占用学校资金等不良现象的发生。 

（三）科研经费审批权限。科研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审批。其

中：横向科研经费单项支出 3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负责人审批，3

万元（含 3 万元）至 5 万元的，须经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，5 万

元以上（含 5 万元）的，还需经校长审批；纵向科研经费按照一

般经费审批管理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外出学习、工作离校时间较长，

需委托本单位（部门）其他人员行使经费报销审批权的，须出具

书面授权委托书，并报财务审计处备案。  

科研项目负责人外出学习、工作离校时间较长，需委托课题

组其他成员行使经费报销审批权限的，须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，

并经科研部门负责人审批，报财务审计处备案。 

（二）各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、科研项目负责人和经办人员

必须严格遵守学校规定，不得将单项支出金额化大为小，化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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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，逃避审查和财务监督。 

（三）凡属于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中涉及的支出，

按学校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规定执行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财务审计处负责解释。学校原

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，原有规定自动失效。 

 

 
 


